
高校毕业生申领失业补助金审批服务流程图

应届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第
二年1-6月份每月10日前
（遇公休顺延），携带身份
证、毕业证及有关部门出具
的报到未就业证明

↓
应届高校毕业生携带相关证
件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
《河北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困

难认定表》

↓
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交相关证
件原件、复印件、个人申请
及相关证明资料和《河北省
应届高校毕业生困难家庭认

定表》

↓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河
北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困难家
庭认定表》及相关资料

↓
核定失业补助金标准及领取

失业补助金期限

↓
按月发放失业补助金



人事档案管理审批服务流程图

(档案管理)

对接受档案进行登记

查实档案是否齐全

材料齐全

按规定对档案

进行整理

人事档案转递

编号入库

查阅人持身份证及单位开据的查

阅人事档案介绍信，到档案室填

写查档审批表由主管局长审批

后，到档案室进行查阅登记，填

写《查阅登记表》

填写《档案转移通知单》、《人事档案

转出登记表》，修改查阅目录电子版

和纸质目录，注明转出时间和单位

密封加盖公章后转出

接到调档函，由主管局长审批

后，核对材料是否齐全，缺少材

料要补齐

材料短缺

向原单位索要材料

齐全后进行整理

人事档案查阅

档案室进行查阅

归还人事档案

入库
收到回执



初级职称申报流程图

初级职称申报
评委评

县职改部门审核、

填写评审表、认定

个人申报 单位人事部

门审查推荐

认定

审批、发证

单位公示

专业技术人员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 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
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当事人申请仲裁，提交书面申请书

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立案审批表，报仲裁委或仲裁院负
责人审批，作出受理决定，5日内将受理决定及仲裁庭
的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
被申请人

仲裁院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 不受理的，收到仲裁申请 5日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拟定调解方案，主持调解 审阅申请书、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拟定调查提纲，调查
取证

5日内将被申请人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

调解达成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签字，加盖仲裁委章，送达双方当事人生效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一方反悔的，及时开 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收到开庭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
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对申请人视为撤回仲裁申请；对
被申请人按缺席裁决；双方当事人到庭辩论后，再行调解

调解未达成协议，及时休

庭，合议裁决

在庭审 5日前通知双方当事人领取开庭通知书，当事人有正当理由
的，可在开庭 3 日前请求延期开庭，是否延期，由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决定

制作裁决书，送达当事人 宣布仲裁决定

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47 条规定

的仲裁裁决存在该法第 49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自收到仲

裁裁决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仲

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当事人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

起 15 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自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达成调解协议
后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可以申请仲裁

劳动者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裁决不服的，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卷归档

当事人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47 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自收到仲裁裁
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人社局劳动争议仲裁审理程序流程图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审批服务流程图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关系转入 关系转出

在我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后

职工持身份证，《养老保险手册》
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关系转出

持原就业地《参保缴费凭证》，身
份证，户口本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

办理关系转入
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后受理

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后受理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领取抚恤金审
批服务流程图

发放基本养老保险抚恤金

职工去世后一个月内持相关材料到社保经办机构申报

社保经办机构审核

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发放基本养老保险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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